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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平
市
潞
赛
达
商
品
砼
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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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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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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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4
05
81
7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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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鹏
飞

高城综执罚
决字〔2026
〕第7号

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
筑法》第
七条第一
款；《建
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
例》第十
三条、第
十六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消防法》
第十三条
第二款；
《建设工
程消防设
计审查验
收管理暂
行规定》
(住建部令 
58号)第三
十六条

高平市潞赛达
商品砼有限公
司在山西盈泰
优康项目中作
为建设单位未
取得施工许可
证擅自施工、
未办理工程质
量监督手续、
未办理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和
消防备案案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六项

罚款

1.对你单
位罚款：
200000元
（贰拾万
元整）； 
2.对你单
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
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
员郭某某
处单位罚
款数额5%
的罚款，

即：
200000*5
%=10000
元（壹万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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